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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大学优秀实验技术人员评选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实验技术队伍建设与管理，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良

好的技术服务和条件保障，特制订《南通大学优秀实验技术人员评选

办法（试行）》。 

一、评选对象 

全校各学院（系、中心）教学实验室从事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

的在岗实验技术人员。 

二、基本条件 

1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教育方针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

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，业务熟悉，踏实肯干，工作热情饱

满，服务意识强。 

2．从事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 2年以上（含 2 年），年度考核称

职及以上。 



3．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，及时高效地完成

各项工作任务。 

4．坚持做好仪器设备和材料、低值易耗品的进出登记、检查验

收；各类仪器设备的领借手续齐全，固定资产数据和资料档案齐全；

精心维护仪器设备，设备完好率高。 

5．重视实验室安全工作，积极排除安全隐患，安全责任制执行

效果好，实验室整洁卫生，近两年无责任事故发生。 

6．工作思路清晰，大胆改革创新，积极推进实验教学内容和方

法手段改革、推进实验教学资源共享、保障实验教学工作正常运行，

在加强实验室建设与管理、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的功能开发利用等

方面成绩突出。 

三、评选办法 

1．优秀实验技术人员的评选采取部门推荐、学校评审的办法，

由部门负责填写《南通大学优秀实验技术人员推荐表》； 

2．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在部门推荐的基础上，组织对优秀实验

技术人员推荐名单进行评审； 

3．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将评审结果上报主管校长批准，并在校

内公示后发文。 

4．优秀实验技术人员每年评选一次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颁

发荣誉证书并发文表彰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

 

附件：南通大学优秀实验技术人员推荐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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